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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长盛工
业园区轻工业科技园科都马铃
薯加工企业，手续不全，生产污
水未处理直接排入生活管网，臭
气熏天。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大兴
集团，在紧邻黄河河道处打深水
井100多眼，非法盗采售卖地下
水。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沙
德格苏木同兴矿业公司已关停
多年。目前，该公司又开始夜间
挖沙取石，破坏山上植被。

乌海市海勃湾区源通焦化
厂存在疑似烟气数据造假和熄
焦水长期不正常处理，设施有时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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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投诉反映的“马铃薯加工企业”为商都县科都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科都薯业”），位于商都县长盛工业园区轻工业

科技园内，经营范围为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销售，马铃薯贮藏销售。
项目“手续不全”问题部分属实。经查，科都薯业于2016年12月取得项目备案批复（商发改字〔2016〕382号）和环评

批复（商环审〔2016〕13号）；2017年8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蒙〔2017〕商都县不动产权第0000719）；2017年9月取得食
品生产许可证（乌兰察布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C12315092300196）；2018 年 10 月取得取水许可（编号
D150923G2021-0027,有效至2023年8月29日）；2018年12月取得排污许可证，2021年12月已到期，正在延续核发
中。

“生产污水未处理直接排入生活管网”问题部分属实。经核查，科都薯业已按环评要求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站，正常
情况下，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达标处理后，通过管网排入七台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经调查，科都薯业2021年10月
季节性停产后，于2022年4月2日至9日，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延续的情况下，擅自非法启动生产，因厂区污水处理站活
性污泥坏死，在4月9日将沉淀池废水抽到应急池做应急处理过程中，由于软管破裂，导致部分废水通过二沉池溢流到城
市排水管网，后进入七台镇污水处理厂。2022年4月10日，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商都县分局发现后，及时责令企业停止
生产，对应急池暂存污水进行妥善处置，并就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臭气熏天”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目前科都薯业事故应急池周边存在异味，主要是由于天气变暖，应急池暂存
生产废水未及时处理所致。2022年4月24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企业厂界恶臭气体进行采样监测（共布置4个点位，
每个点位监测4次），结果显示其中有一个点位存在一次异味超标现象。

1.关于“达拉特旗大兴集团，在紧邻黄河河道处打深水井100多眼”问题。该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2005年、2008年，鄂尔多斯市汇通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下称汇

通公司），先后实施亿利PVC项目一期供水工程和中心区域集中供水工程，2007年、2012年项目分别建成，共打井63眼，
井深均为60米。其中，亿利PVC项目一期供水工程29眼，分布在树林召镇九小渡口村、东城村黄河滩区内；中心区域集
中供水工程项目34眼，分布在树林召镇东海心村，展旦召苏木长胜村、天义昌村黄河滩区内。

2.关于“非法盗采售卖地下水”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亿利PVC项目一期供水工程于2005年经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准（《关于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水权转换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水权转换可研报告的复函》黄水调〔2005〕13号），年取黄河水1705万立方米，取水口
为包头市画匠营子。后因取水工程未能实施建设，为保证项目生产用水所需，2005年4月，经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研究，
市水利、市发改、市环保等部门批复，立项批准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滩区利用黄河侧渗井取水，临时解决亿利PVC项目用
水问题。2005年5月，汇通公司开始实施亿利PVC项目供水工程，2007年8月建成，共打井29眼，开始向亿利PVC项目
供水，由鄂尔多斯市水利局足额收缴水资源费。2010年8月，因黄河滩区侧渗井水质不符合亿利PVC项目用水水质要
求，亿利公司改由东源公司从原树林召镇自来水水源供水，上述29眼水源井停用至今。2011年9月，黄委、自治区、市、旗
水利部门组成专项执法检查工作组对亿利化学工业项目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汇通公司未经批准在黄河滩区打井29眼
取水问题，要求2011年11月底前限期完成整改。2015年12月改由东华水务中水供水。2016年第一批中央环保督查反
馈该项存在违规使用地下水问题，于2018年7月改由润达公司黄河水供水，已完成整改并消号。

2008年，经市水利局、市发改委、市环保局批复，立项批准在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展旦召苏木黄河滩区利用黄河侧渗
井取水，向康巴什中心城区进行生活、生态供水。2008年8月，汇通公司开始实施中心区域集中供水工程，2012年12月
建成，共打井34眼，铺设管道70.329公里。工程建成后，由鄂尔多斯市源德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为康巴什中心城区供
应生活、生态用水。该公司已于2010年办理了取水许可证，批准总取水量593万立方米，用途为生活、生态用水。2012
年至2013年6月，源德水务公司累计供水520万立方米。2013年6月底，中央、自治区、市环保部门联合督察，因存在尾
水（黄河侧渗水经处理后，剩余不可利用的水）外排情况，上述34眼水源井停用至今。

经2022年4月25日实地调查，上述63眼水源井仍保持停用状态。

1.关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同兴矿业公司已关停多年”的问题，属实。
核查情况：经核查，乌拉特前旗同兴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矿业），前身为包头市昌盛矿业有限公司，2012年2

月，同兴矿业全资收购包头市昌盛矿业有限公司，购买昌盛矿业沙德格苏木甲浪沟金矿矿产及其采矿权证，采矿证号：
C1500002010124110105842，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矿区面积为0.2344平方公里。经调查，该企业于2012-2015年期
间在沙德格苏木甲浪沟矿区进行过违法开采。对于同兴矿业非法占用林地64.85亩行为，2020年9月，乌拉特前旗公安
局对同兴矿业立案侦查，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判处法人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对于同兴
矿业越界开采行为，2020年11月9日，乌拉特前旗自然资源局对该案件进行立案调查，2022年4月5日公安机关已立案
侦查。同兴矿业于2015年11月底停运至今，设备厂房已于2020年全部拆除，并完成生态修复，员工已全部遣散，公司法
人及负责人正在服刑。

2.关于“目前，该公司又开始夜间挖沙取石，破坏山上植被”的问题，部分属实。
核查情况：经乌拉特前旗自然资源局、沙德格苏木走访调查，未发现同兴矿业挖沙取石、破坏植被行为，也未发现偷挖

砂石料行为。
经调查，同兴矿业需对尾矿库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因企业负债，无力开展治理项目，为按要求完成整改任务，2021年9

月，经乌拉特前旗政府研究决定，先由政府垫资开展治理，旗政府垫资890万元，由乌拉特前旗汇盛投资公司实施尾矿库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该工程于2021年9月开工，当年12月完工，施工期间，汇盛投资集团从沙德格苏木就近取砂用于建
设行洪道浆砌石，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已完成验收，并已对取砂点进行平整修复，未破坏周边植被。

（一）信访案件核查结果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其中，关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源通焦化厂存在疑似烟气数据造假”问题部分属实；

“熄焦水长期不正常处理，设施有时停用”问题部分属实。
（二）信访案件核查情况
1.关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源通焦化厂存在疑似烟气数据造假”问题部分属实。
群众反映的“源通焦化厂”指内蒙古源通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通焦化），年产96万吨捣固焦。已先后

配套建设湿法脱硫、烟气脱硫脱硝设施（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建成后，湿法脱硫设施已于2021年11月停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气经处理后通过装有在线监测设备的烟囱排放。2022年4月24日收到案件转办单后，由海勃湾生态环境分局牵
头，联合工信、科技部门和海勃湾区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立即赶赴现场，对群众投诉问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查，该公
司焦炉配套建设脱硫（2020年11月建设、2021年12月投入使用）脱硝（2019年9月建设、2020年1月投入使用）等污染
防治设施，生产中所产生的烟气经处理后通过烟囱排放口排放，烟囱排放口配套安装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数据实时上传至生态环境部门。经调取烟气在线监测数据、查看烟气在线监测设施采样探头、采样管线、在线监
测设施参数，核查维修记录及烟气脱硫脱硝运行情况，管线及参数均正常，在线监测设施维修记录与在线监测设施相吻
合。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烟气在线监测设施数据进行比对检测，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
系统比对检测报告显示，特征污染因子检测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中指标要求。

经调阅资料显示，该企业于2021年10月，曾因“在线监测设施运维人员将烟气脱硫废气排放口颗粒物采样探杆拆除
带出厂区进行维修，并用矿泉水瓶将颗粒物采样口进行堵塞，导致颗粒物分析仪测量装置未能正常检测废气，使得监测数
据有误”违法行为受到乌海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处罚（乌环罚字（海）〔2021〕第023号），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

该企业目前未发现存在烟气数据造假问题，但曾有在线监测设施未正常运行的历史违法行为，因此，综合判定“乌海
市海勃湾区源通焦化厂存在疑似烟气数据造假”问题部分属实。

2.关于“熄焦水长期不正常处理，设施有时停用”问题部分属实。
源通焦化此前未配套建设熄焦水深度处理设施，2021年完成建设，于同年2月备案，7月验收投用，采取混凝反应池、

沉淀池处理（复合絮凝剂、多功能净水剂和阴离子PAM），再经满流槽回送熄焦池工艺，熄焦水全部回用不外排。按照排
污许可证管理要求，该企业于2021年3月2日与宁夏中科精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2021年度自行
监测项目技术服务合同，对其处理后的熄焦水水质按周进行监测。经现场检查，企业熄焦水处理设施稳定正常运行，经调
阅2022年1月以来熄焦水处理设施运行药剂添加、污泥等台账等未发现异常；又经调阅第三方监测报告，处理后的熄焦
水水质均符合《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间接排放标准限值要求。2022年4月24日，乌海市生
态环境局海勃湾分局委托内蒙古绿环楷瑞环保检测有限公司（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该企业处理后的熄焦水进行了采样监
测，结果显示各污染物均符合排放限值要求。

经现场检查，该企业为保障熄焦水处理设施的稳定运行，熄焦水处理设施所有动力设施均按照“一用一备”（①提升
泵：电机型号YE4-200L-4、设计水量Q=200m3/h、流量、Q=200m3/h、扬程H=12m、功率N＝30kW/台；②罗茨鼓风
机：电机型号YE2-180M-4、FSR125L、流量Q=11m3/min、风压39.2KPa、功率N＝18.5kW/台；③污泥回流泵：电机型
号YEE-132、流量Q=80m3/h、扬程H=15m、功率N＝5.5kW/台）设计安装建设，正常运行时动力设备一套运行，另一套
备用处于停用状态，出现特殊情况可及时切换另一套启用。

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判定“熄焦水长期不正常处理，设施有时停用”问题部分属实。
（三）信访案件办结情况
该案件办结情况认定为“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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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针对企业存在的废水溢流和无排污许可证非法生产等违法行为，
商都县生态环境分局已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停产整治，
在未取得延续排污许可证前不得生产，下一步按照相关法律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

2.已督促企业委托第三方制定应急池污水处理方案，及时妥善处置
应急池内暂存污水，同步彻底解决恶臭问题，消除影响。计划2022年5
月5日完成处理处置。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责成水利、树林召镇、展旦召苏木封闭63眼水源
井井口，供电公司不得恢复供电。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全市矿山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安
排，责成乌拉特前旗举一反三，组织开展联合执法，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坚决杜绝非法采矿和破坏林草生态系统行为。

信访案件整改情况
一是对源通焦化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加强对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及

熄焦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管理，提高烟气在线监测设施稳定运行率，
完善各类运行台账，要求熄焦水处理设施提升泵安装独立电表。

二是举一反三加大对辖区内所有在线监测及熄焦水处理设施运行
情况的检查频次，重点对在线监测设施采样探头、采样管线、在线监测设
施参数、熄焦水处理设施药剂添加、压滤机运行等进行检查，对发现的环
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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